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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預防火災這一環一直是消防人員努力的目標之一，除了一般的安全防火政令宣導及安全講習，預防火災於社會最常見的是場所內的消防設備，消防安

全設備的提前部屬，用於預防災害發生擴大時可以更早期的通知場所內的人員進行避難逃生及第一時間的初期滅火行動，將火勢撲滅於初期，避免遺憾
的發生，也能降低消防人員非必要的傷亡機會。本研究蒐集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高平分隊109年至110年轄區火災案件資料及高平分隊協助裝設發放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等相關資料，藉由相關文獻及統計彙整找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否能降低火災發生，透過迴歸分析，了解火災發生與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間
的關聯性。得到結果如下:民眾自行安裝住警器，除了有安裝不確實及設置位置不適宜的情形，平日未定期檢驗警報器的完整，影響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無
法正常作用而失去預警目的。

關鍵詞：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統計、迴歸分析

一、前言
消防法明定台灣消防人員，首要三大任務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

在台灣民眾心裡消防員就像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每當災難發生時，消防人員
總是第一時間挺身而出，民眾的避難逃生口就是消防員的入口，近年來肌力訓
練的提倡使得消防人員不斷地精進自己的戰技與體能大大提升民眾的生命財產
安全，同時也更加保障消防人員本身的生命安全。但是消防人員受傷致殘，甚
至是殉職事件仍是不斷上演，不禁讓人開始反省除了消防人員個人狀態以外是
否還有哪些地方可以進行改變，來增加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也保護同樣
身為別人丈夫、妻子、小孩、、爸爸和媽媽身分的消防人員。預防火災是用以
洞燭先機，如果能使火災低機率發生甚至是火災初期就被人們得知，藉此提前
避難逃生或是初期滅火，將使火災一詞不再令人恐懼及害怕。
透過分析內政部消防署統計109-110年各類火災最常發生的地方是建築物，分別
為109年7023次占當年度比例35％及110年5994次占當年度比例27.6％，建築物火
災類別裡已發生次數進行分析，發現以1至5層樓高的建築物型態占居最高，分
別為109年5595次占當年度比例79.6％及110年4734次占當年度比例78.9％。由此
數據可知，若想減少火災所帶來的損失及傷亡，務必先從火災發生次數最高者
「1至5層樓高」進行分析，我國因法令關係，5層樓以下的建築物多半未設置相
關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近年來政府以美國及日本社會為借鏡，希望推行5層樓以
下的住宅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來降低全國火災發生次數，而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高平分隊轄內因政府補助，前後於109年及110年協助發放約11418顆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本研究旨在藉由統計轄內實際火災案件數與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發放
之間的相關問題，火災的發生減少無疑是對民眾的一大福音，也是保障消防人
員生命安全的根本之道。。

表1.1 109、110 年火災類型分析表(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表1.2 109、110 年建築物火災依樓層高度分析表(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二、文獻回顧
依據美國統計自1977年至2008年推廣住宅用偵煙型探測器，從22%裝設比率提

升至96%，而其1980年至2008年每年火災死亡人數從5,200人下降至2,755人，下
降比率高達47%，而日本依據美國執行之成效，東京都消防廳於2004年修改火災
預防條例第55條之5之4，強制住宅需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且於2006年調查
發現，未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死亡人數是有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3倍。因
執行成效良好，故於2006年修改消防法第9條第2巷，5年內全國需實施設置。我
國消防法依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及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火災定義指「火」違反了正常使用的方式，因燃燒作用而產生獨立延燒的 狀態。

換句話說，是違反一般人的意思或是少數人不當的行為(如縱火、玩火等) 而發生
擴大之燃燒現象 (陳弘毅、邱晨瑋，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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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推廣探討-以高平分隊轄區為例

圖2.1火災形成原因
資料來源：陳弘毅、邱晨瑋，2021

三、實施方式
依據美國統計自1977年至2008年推廣住宅用偵煙型探測器，從22%裝設比率提

升至96%，而其1980年至2008年每年火災死亡人數從5,200人下降至2,755人，下
降比率高達47%，而日本依據美國執行之成效，東京都消防廳於2004年修改火災
預防條例第55條之5之4，強制住宅需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且於2006年調查
發現，未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死亡人數是有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3倍。因
執行成效良好，故於2006年修改消防法第9條第2巷，5年內全國需實施設置。我
國消防法依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及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火災定義指「火」違反了正常使用的方式，因燃燒作用而產生獨立延燒的 狀態。

換句話說，是違反一般人的意思或是少數人不當的行為(如縱火、玩火等) 而發生
擴大之燃燒現象 (陳弘毅、邱晨瑋，2021) 。

本文之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3.1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結果分析
以105年火災案件數據分析，該年度建築物火災發生次數共12次，而109年建築
物火災發生次數共8次；110年建築物火災發生次數共7次。以國外統計資料發現
美國與日本，在政府推行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後，火災發生比列有明顯降
低，而已桃園市高平消防分隊數據統計分析，105年建築物火災發生次數明顯高
於109年及110年的建築物火災發生次數。

五、結論與建議
目前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方式主要為三種方式，分別為政府補助民眾領回、
消防隊到府安裝及民眾自行購買等差別，因為缺乏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場所的定
期安全檢查模式，如果是由民眾自行安裝，除了有安裝不確實及設置位置不適
宜的情形，平日民眾往往因為缺乏危機意識沒有去定期檢驗警報器的完整，可
能間接影響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有無正常作用，回歸現實面應該從民眾的基礎防
火安全知識去加強，讓火災不再是人們不敢提起的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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